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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條 為使本校集會場所及教室在不影響正常教學下，供外借使用，以活

化校園資產，特訂定本辦法。 

第2條 本校場地得外借給政府機關、民間團體、企業機構或個人(以下簡稱

借用人)辦理各項活動。 

第3條 基於教育中立原則，借用人使用本校場地不得以任何名義從事與政

治相關之活動。 

第4條 本校場地外借之使用時段分為： 

一、全日：8 時至 17 時。 

二、半日：8 時至 12 時或 13 時至 17 時。 

三、夜間：18 時至 21 時。 

如需延長使用時間，以 15 分鐘為限，不予收費，逾時即以 1 小時計

算。 

第5條 借用人使用本校場地應向本校總務處事務組或業管單位申請並繳交

場地清潔管理費及其他相關費用，「場地外借清潔管理費一覽表」由

總務處擬訂，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 

第6條 本校各場地之借用，以現有設備（空調、擴音、電扇、白板、課桌

椅等）有償提供使用，如需特殊設備應自備，但不得使用大陸廠牌

之資通訊產品（包含軟體、硬體及服務）。 

第7條 場地之借用分為長期借用與短期借用。 

長期借用，指連續 2 個月以上之連續或固定時間使用之借用。 

短期借用，指長期借用以外之借用。 

第8條 長期借用，須與本校簽訂合約，其借用條件與費用以合約內容所訂

為準。 

第9條 短期借用，須於使用日期 2 週前至 6 個月以內，向本校總務處事務

組或業管單位提出書面申請，提前逾 6 個月申請者不予受理。 

第10條 借用人應自行負責場地之布置，在事先徵得本校同意下可為必要之

裝潢。如需變動原有設備(含新增或移除)或改變電源線路，亦須事前

徵得本校同意。 



第11條 借用結束後，借用人應於規定期間內將場地恢復原狀，交還本校。

如有損壞，應負回復原狀或損害賠償責任，否則本校得逕行修復，

並由借用人負擔全額費用。 

第12條 申請場地借用經本校同意後一週內，借用人須先支付 30%保證金，

並至遲於活動前一週內，向本校總務處出納組，以現金或即期支票

繳清場地清潔管理費及保證金。未依上述期限繳清應繳費用者，本

校得取消其當次借用申請。 

       前項費用完成繳交後，借用人於預定使用 30 日前申請取消借用，得

全數返還已繳之全部費用，如於預定使用 30 日(含)內取消全部或部

分借用，本校得收取所取消部分費用全額之 30%為違約金。未能配

合者，爾後不得再行借用。 

第13條 借用手續辦妥後，如因天然災害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致全部無法使

用場地，借用人得請求無息退還所繳之全額費用。如部分時間不能

使用場地，得按比例請求退還已繳之費用。場地雖經同意外借，但

如有特殊狀況本校需收回使用時，得於預定使用三十日前，通知借

用人取消借用，並無息退還所繳之全部費用。 

第14條 借用人不得於明文禁止飲食之場地提供飲食，如於未禁止飲食之場

地提供飲食，須加收該場地清潔管理費之十分之一，作為餐飲清潔

費。若該場地原訂有餐飲清潔費之標準，則從其規定。 

第15條 場地借用如為辦理集會活動時，本校得依活動性質與規模，要求借

用人於申請借用時提供活動企劃書備查。 

第16條 借用人應按政府相關法令之規定，依活動性質及規模，投保公共意

外責任險及相關保險。 

第17條 借用場地舉辦之各項活動，如依法須向政府有關機關申請或報備，

借用人應自行辦理。 

第18條 未經本校書面同意，借用人不得擅自變更活動內容或將場地之部份

或全部轉借予他人使用。 

第19條 除情形特殊經本校同意外，借用人不得攜帶寵物進入校園。所借用

之場地若另訂有使用規則，借用人並應一併遵守。如有違反，本校

得予制止或限期改善，如不服制止或期滿仍未改善，本校得立即中

止其借用， 且不退還其已繳交之所有費用(含保證金)。 

第20條 借用人如有停車需求，得依本校停車管理辦法於事前向本校總務處

事務組提出申請，並配合場地清潔管理費用一併完成繳費。 

第21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